附件 
2023年莆田市涵江生态环境系统普法责任清单及工作任务安排
	序号
	重点普法内容
	重点普法对象
	普法形式
	宣传时间
	责任单位

	1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、《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培训、微信公众号、现场执法检查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
	贯穿全年
	机关各股室、所属各单位

	2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培训、微信公众号、现场执法检查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
	贯穿全年
	审批股牵头，大队、办公室配合落实

	3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莆田市木兰溪流域保护条例》、《莆田市东圳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培训、微信公众号、现场执法检查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
	贯穿全年
	水生态股牵头，各股室、大队配合落实

	4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培训、微信公众号、现场执法检查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
	贯穿全年
	污防股牵头，大队、办公室配合落实

	5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培训、微信公众号、现场执法检查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
	贯穿全年
	土壤股牵头，大队、办公室配合落实

	6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集中学习、现场宣传等形式开展主题宣传活动。
	5月
	法制股牵头，各股室配合配合落实

	7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宪法宣传周等形式开展主题宣传活动。
	12月
	法制股牵头，党办配合落实

	8
	《中国共产党章程（修正案）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开展主题宣传活动。
	6月、7月
	法制股牵头，党办配合落实

	9
	《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集中学习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
	贯穿全年
	大队牵头，各股室配合落实

	10
	《福建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
	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社会公众
	利用门户网站、LED屏、集中学习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。
	6月、7月
	大队牵头，各股室配合落实




